
臺中市大甲區公所公務車輛管理使用要點修正總

說明 

「臺中市大甲區公所公務車輛管理使用要點」前於一百零三年十一

月十九日以甲區秘字第一○三○○二一七九四號函訂定，其後歷經二次

修正。為加強本所公務車輛管理、及配合「臺中市政府及所屬各機關公

務車輛管理使用要點」之名稱修正。爰修正本要點，修正重點如下： 

一、修正車輛用途區分。（修正規定第三點） 

二、新增第四點定義公務車輛保管人、借用人、駕駛人，原第四點後之

條文後移。 

三、新增非停放車輛指定地點時，應報請機關首長或其授權人員核准。

（修正規定第六點） 

四、修正行駛相關注意事項位置調移，現行規定第七點行駛前注意事項

移至修正規定第十三點。 

五、新增借用公務汽車前後應拍攝車輛內外觀狀況。（修正規定第八點

） 

六、配合援引本府公務車輛管理規範名稱修正。（修正規定第十七點） 

七、酌作文字修正及名稱統一。（修正規定第一點、第三點、第五點、

第七點、第八點、第九點、第十點、第十三點） 


